三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明院继〔2018〕17号


关于举办2018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本科课程进修培训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市直有关学校：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人事厅《关于在小学教师中评审中学高级教师职务任职资格工作的通知》（闽教人[2009]66号）文件规定：“学历层次符合文件要求，但所学专业与所从事的教育教学工作不一致的，须到高等学校进修相应专业4—6门及以上主要课程”，为服务三明基础教育，促进教师专业成长，解决我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中存在学历文凭与所任教学科专业不一致而影响教师职称评聘的问题，三明学院拟在2018年暑期举办中小学、幼儿园相关专业本科课程进修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18年7月21日—8月20日。
二、培训地点

三明学院三元校区博识楼。
三、培训方式：自学、面授、作业、考试相结合。
四、培训专业及课程
小学教育（师范）专业、学前教育专业以及中学各专业的本科课程，每个专业各五门课程。

五、培训费用

学费：每门课程200元，五门课程共1000元。

六、证书

学习结束后，经考核合格颁发三明学院本科课程结业证书（入学时请交两寸照片一张）。

七、注意事项

1.请及时报名，以便统计人数安排教学及征订、寄发教材，先行自学。

2.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7月30日。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598—8033404
电子邮箱：smu010@126.com 

    三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2018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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